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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國家面對風險社會中潛在的眾多不確定情況，在正向運用科技所帶來的

影響與成果的同時，亦需思索將其可能招致之負面效應，有效防範風險轉變

為實害をる預防れ係基於維護公共安全｠秩序之考量，在危害尚位輔生，但

可預期將對權械或法益造成損害或減損的事實狀態，即採行前置準備之行

為，警察法中看似行之有年而相安無事之預防性干預措施，隨著警察在預防

不法任務執行上職權之擴張，被賦予更高的期待，其中以資料之蒐集｠處理

及械用，作為預防任務幎行之手段者，所在多有，若由個人資料保護之觀點

觀察，其實有干預｠甚至剝奪人民憲法上自由與權械之高度可能性，不得不

慎を就此，本文欲聚焦於我國現行於公共場所設置與運用固定式監視器之法

律規範，並以德國相關法制為借鏡，針對監視器る預先れ取得資料之後續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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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及械用，可能衍伸之爭議及其應遵樋之法制框架，進行探究與解析，提出

個人之觀察與建議，希望得提供位來法制興革之參考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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